
上海食品类公司（食品流通许可）需要的材料

产品名称 上海食品类公司（食品流通许可）需要的材料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申请材料：

1.《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内含委托书）

2.《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营业执照》

3.房产证复印件附产权信息单原件或产证原件，租赁协议复印件

4.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委托办理的，还需提供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1份）；

5.与食品经营有关的经营设备、工具清单（原件1份）；

6.与食品经营有关的经营设施空间布局和操作流程的文件（原件1份）：食品经营的空间布局应体现出食
品与非食品、散装食品与预包装食品进行了明确的分区销售；操作流程中不应包含食品生产或加工行为
；

7.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原件1份）；

8.《食品流通安全承诺书》（原件1份）。

注：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证件应当是原件，如需提交复印件的，应提供原件供许可机关核对，并在
复印件上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公章），注明“与原件一致”。申请人提
供的材料应使用A4纸。

申请受理机关



市政府直通车企业的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业务可选择在市民中心注册大厅或各区分局办理；其他类型经营
主体的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业务在各区局注册登记大厅统一办理；

决定机关

1、全市列入市政府享
受便利直通车服务的食品流通企业的许可申
请的决定机关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受理的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2、其他食品流通主体的许可申请决定机关为该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程序

1、受理；

2、审核材料；

3、场地核查；

4、核准申请；

5、颁发食品流通许可证。

时限

1、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许可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文件、材
料的，应当决定予以受理。

2、申请文件、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
部内容；当场告知时，应当将申请文件、材料退回申请人；属于5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文件、材料
并出具收到申请文件、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文件、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自受理之日20个工作日内审核发证。

证件名称及有效期限

《食品流通许可证》。每次申请的有效期为三年，到期可申请延长经营期限。

法律效力

领取《食品流通许可证》后方可申办营业执照。未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方可从事流通食品经营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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